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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保险基金收支余总体情况

（一）社会保险基金总体情况

2020 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累计总额为

11346.26 万元，其中社会保险费收入 3943.67 万元，利息收

入 488.88 万元，财政补贴收入 6660.29 万元，转移收入 90.37

万元，其他收入 106.88 万元，委托投资收益 56.17 万元。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累计总额为 6061.54 万元，其中

基础养老金支出 5698.01 万元，个人帐户养老金支出 252.32

万元，丧葬补助金支出 53.14 万元，转移支出 58.06 万元。本

年收支结余 5284.72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35390.91 万元。

（二）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2020 年预算喀什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总支出

5835.88 万元,其中：基础性养老金支出 5510.49 万元，个人

账户养老金支出 179.02 万元，丧葬补助金支出 67.5 万元。全

年保障到龄领取养老金人员 30211 人的养老金待遇发放。全年

预算支出执行目标 95%至 105%，喀什市承诺在每月 25 日前按

时足额发放养老金，首次待遇发放准确率 95％以上，参保群

众满意率 95%以上。

二、各项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完成及运行情况

（一）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完成及运行情况分

析

2020 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累计总额为

6061.54 万元，其中基础养老金支出 5698.01 万元，个人帐户

养老金支出 252.32 万元，丧葬补助金支出 53.14 万元，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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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 58.06 万元。本年收支结余 5284.72 万元；2020 年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总额 5835.88 万元，完成预算

的 103.87%；2019 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总额

5633.04 万元，本年与上年同期相比增支 428.5 万元，增幅为

7.6%。增长的主要原因是①退休人数较上年同期平稳增长；②

根据新人社《关于调整自治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

金最低标准的通知》，增加待遇时间从 2020 年 7 月开始执行，

造成基础性养老金支出大幅度增加，养老金省内省外转移通

畅，人员流动频繁，转移收入增加。

三、各项社会保险基金支出组织实施情况和绩效管理情况

（一）社会保险管理情况分析

1、积极推动“目标--效果导向”管理工作，将绩效理念

融入项目资金管理，将项目资金安排、执行效率和实施效果挂

钩，切实发挥绩效管理约束与激励功能，强化预算执行，提高

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行政运行效率，确保预算目标的实现。

2、2020 年该项目资金实行专款专用。项目支出均有相关

的授权审批，资金拨付严格审批程序，使用规范，会计核算结

果真实、准确。项目单位建立健全项目实施预算方案、财务管

理制度和会计核算制度，此次绩效评价过程中未发现有截留、

挤占或挪用项目资金的情况。

3、坚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全覆盖、保基本、有弹性、

可持续”的原则，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

为重点，全面推进和不断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制

度；坚持从城乡居民的实际情况出发，筹资标准和待遇标准与

县经济社会发展及各方面承受能力相适应；坚持政府主导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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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自愿相结合，引导城乡居民普遍参保。

4、市社会保险管理局开设基金收入户和支出户，收入户

存款实行月末清零,支出户存款结余未超过两个月支出，年末

将账户余额上解至县财政专户。市财政局开设城乡养老基金专

户，定期对账，并定期向地区局报送月报、季报、年报，防止

专项资金有截留、挤占或挪用的情况。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我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专项用于我市城乡居民

参保退休人员 2020 年养老金发放及参保死亡人员丧葬抚恤金

发放、参保缴费人员申请转移个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已按进度完成拨付并按时足额发放，绩效目标完成率100%。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后续工作计划

我局要切实加强财务管理，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实行专款专用，依法加强基金监管，确保基金安全。

（三）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问题和建议

1、做好政策宣传，营造舆论氛围

一是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采取多种形

式，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进行全方位的宣传。二是印制了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宣传资料，组织人员在人口比较集中的

街道，采取悬挂横幅、发放宣传资料、设立咨询台等方式强化

宣传效果。三是通过农牧民夜校、周一升国旗仪式在全县各乡

镇、村（社区）开展“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宣传”活动，大

造舆论声势，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政策家喻户晓，人人皆

知，充分调动居民参保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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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展人员培训，提高业务素质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业务人员的业务素质直接影响到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工作的成效。因此，我们严格坚持“先培训、后

上岗”原则，积极组织骨干人员学习培训，提高了经办人员的

政策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同时，对各劳动保障站所工作人员

和社区协理员开展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业务培训，让他

们全面系统了解参保政策、办理程序、待遇申领办事流程、上

机操作流程等业务知识。

3、抓规范管理，确保工作有序运行

一是规范业务经办管理。我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按照国家

和自治区确定的操作规程，结合本县实际制定《实施细则》，

并印发了参保流程、待遇审批流程等规范操作资料，规范参保

登记、缴费汇总、待遇发放等表格的填写，严格程序管理，确

保电子及纸质档案的建立、分类、保存均有专人负责。二是规

范基金安全管理。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严格实行财政专户

管理和个人账户管理，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制度和月对帐

制度。加强基金稽查和监督，完善岗位责任制度、财务管理制

度等内控制度，确保了基金运行安全。三是规范档案管理。为

确保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档案资料的规范和完整，我局建立了专

门档案室，将档案按照国家标准归档并入库管理，增强了档案

管理的安全性和规范性。

五、附表

喀什市社会保险支出绩效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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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什市社会保险支出
绩效评价报告

（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实施单位（公章）：喀什市社会保险中心

负责人（签章）：袁野

填报时间： 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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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保险基金收支余总体情况

（一）社会保险基金总体情况

2020 年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累计总额为

45117.66万元，其中保费收入39462.91万元，利息收入120.04

万元，财政补贴收入 5279 万元，其他收入 178.22 万元，转移

收入 77.49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累计总

额为 40004.49 万元，其中基本养老金支出 39893.68 万元，转

移支出 10.51 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83 万元，其他支出 17.31

万元。本年收支结余 5113.16万元，年末滚存结余15789.01 万

元。

（二）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根据新政发[2015]105 号《关于自治区机关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总体要求，落实好自治

区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工作任务，进一步推动

我市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工作，我局对机关事业单

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单独建账，实行严格的预算管理，纳入社

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专款专用；依法

加强基金监管，确保基金安全。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主要用于按月给全市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发放养老金，年

末领取待遇人数 5728 人。

二、各项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完成及运行情况

（一）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完成及运行情

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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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基本养老金支出

39893.68 万元，本年支出总额 39921.49 万元；2020 年机关事

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总额 38646.81 万元，完成

预算的 103.29%；2019 年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总额 36840.54 万元，本年与上年同期相比增支 3080.95 万元，

增幅为 8.4%。增支的主要原因是：①退休人数较上年同期平

稳增长；②《关于自治区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

改革的实施意见》（新政发〔2015〕105 号）和《关于做好自

治区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实施工作的通知》（新政

发〔2016〕96 号）要求文件精神，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三、各项社会保险基金支出组织实施情况和绩效管理情况

（一）社会保险管理情况分析

1、积极推动“目标--效果导向”管理工作，将绩效理念

融入项目资金管理，将项目资金安排、执行效率和实施效果挂

钩，切实发挥绩效管理约束与激励功能，强化预算执行，提高

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行政运行效率，确保预算目标的实现。

2、2020 年该项目资金实行专款专用。项目支出均有相关的

授权审批，资金拨付严格审批程序，使用规范，会计核算结果

真实、准确。项目单位建立健全项目实施预算方案、财务管理

制度和会计核算制度，此次绩效评价过程中未发现有截留、挤

占或挪用项目资金的情况。

3、根据新政发[2015]105 号《关于自治区机关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总体要求，实行自治

区级统筹，全区制定和执行统一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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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统一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比例和缴费基数计算口径，统一

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统筹项目和标准以及基本养老金调整办

法。

4、市社会保险管理局开设基金五险收入户和机关事业单位

基本养老保险支出户，收入户存款实行月末清零,支出户存款结

余未超过两个月支出，年末将账户余额上解至市财政专户。市

财政局开设养老基金专户，定期对账，并定期向州局报送月报、

季报、年报，防止专项资金有截留、挤占或挪用的情况。

（四）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0 年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待遇支出 39893.68 万

元，较上年增加 3065.15 亿元，增长 8.32%，完成年度预算的

103.22%。每月 25 日前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首次待遇发放准

确率99％以上，参保群众满意率 99%以上。

2020 年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离退休人员 5728 人较上年

5582 人增加 146 人，增长 2.6%，全年增加基本养老金支出

3065.15万元，继续调整提高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后续工作计划

我局要切实加强财务管理，对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实行专款专用，依法加强基金监管，确保基金安全。

（二）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问题和建议

1、抓规范管理，确保工作有序运行

一是规范业务经办管理。我市根据新政发[2015]105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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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自治区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实施意

见》的总体要求，规范参保登记、缴费汇总、待遇发放等表格

的填写，严格程序管理，确保电子及纸质档案的建立、分类、

保存均有专人负责。二是规范基金安全管理。对机关事业单位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制度和月对帐制度。

加强基金稽查和监督，完善岗位责任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等内

控制度，确保了基金运行安全。三是规范档案管理。为确保机

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档案资料的规范和完整，我局建立了

专门档案室，将档案按照国家标准归档并入库管理，增强了档

案管理的安全性和规范性。

2、加强业务学习，提高为民服务能力

我局安排每周五下午进行业务学习，在日常业务工作中严

格执行群众工作七项制度，要求“一般职工对本职工作应知尽

会、中层干部成为行家里手、领导干部成为专家权威”，实现

服务窗口经办人员时时讲政策，事事说法律依据，有效实现办

事群众问得清，说的明，事情办得干净利落。

五、附表

喀什市社会保险支出绩效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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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什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支出
绩效评价报告

（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实施单位（公章）：喀什市医疗保障局

负责人（签章）：蒋英

填报时间： 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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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保险基金收支余总体情况

（一）社会保险基金总体情况

2020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累计总额为

50064.71 万元，其中基本医疗保险费收入 17854.07 万元，利

息收入 268.63 万元，财政补贴收入 29442 万元，上级补助收

入 2500 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累计总额为

68770.26 万元，其中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支出 20462.29 万元，

上解上级支出 48307.97 万元。本年收支结余-18705.55 万元，

年末滚存结余 4264.55 万元。

（二）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2020 年预算喀什市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基金总支出

68770.26 万元,其中：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支出 20462.29 万元

（住院费用支出19111.27万元，门诊费用支出1351.03万元），

上解上级支出 48307.97 万元。全年保障就医人员 56715 人的

医疗补助。全年预算支出执行目标 95%至 105%，喀什市承诺在

每月 25 日前按时足额报销医保费用和门诊费用，严格执行各

项医疗保险政策，没有违规使用社会保险基金的情况，参保群

众满意率 90%以上。

二、各项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完成及运行情况

（一）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预算完成及运行情况分

析

2020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累计总额 68770.26 万

元,其中：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支出 20462.29 万元（住院费用支

出 19111.27 万元，门诊费用支出 1351.03 万元），上解上级

支出 48307.97 万元，本年收支结余-18705.55 万元；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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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总额 40189.92 万元，完

成预算的 171.11%；2019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总

额 33158.20 万元，本年与上年同期相比增支 7031.72 万元，

增幅为 21.20%。增长的主要原因是①参保人数较上年同期平

稳增长；②2020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筹资 280 元，

比上年增加 40 元，增长 14.29%。2020 年人均财政补助 580

元，比上年增加 30 元，增长 5.45%。

三、各项社会保险基金支出组织实施情况和绩效管理情况

（一）社会保险管理情况分析

1、积极推动“目标--效果导向”管理工作，将绩效理念

融入项目资金管理，将项目资金安排、执行效率和实施效果挂

钩，切实发挥绩效管理约束与激励功能，强化预算执行，提高

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行政运行效率，确保预算目标的实现。

2、2020 年该项目资金实行专款专用。项目支出均有相关

的授权审批，资金拨付严格审批程序，使用规范，会计核算结

果真实、准确。项目单位建立健全项目实施预算方案、财务管

理制度和会计核算制度，此次绩效评价过程中未发现有截留、

挤占或挪用项目资金的情况。

3、坚持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全覆盖、保基本、有弹性、

可持续”的原则，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

为重点，全面推进和不断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制

度；坚持从城乡居民的实际情况出发，筹资标准和待遇标准与

县经济社会发展及各方面承受能力相适应；坚持政府主导和居

民自愿相结合，引导城乡居民普遍参保。



16

4、市社会保险管理局开设基金收入户和支出户，收入户

存款实行月末清零,支出户存款结余未超过两个月支出，年末

将账户余额上解至县财政专户。市财政局开设城乡医疗基金专

户，定期对账，并定期向地区局报送月报、季报、年报，防止

专项资金有截留、挤占或挪用的情况。

（五）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我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专项用于我市城乡居民

2020 年看病、就医、住院 56715 人次，参保缴费人员申请转

移个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已按进度完成拨付并按时

足额发放，绩效目标完成率 100%。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后续工作计划

我局要切实加强财务管理，对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实行专款专用，依法加强基金监管，确保基金安全。

（六）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问题和建议

1、做好政策宣传，营造舆论氛围

一是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采取多种形

式，对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政策进行全方位的宣传。二是印制了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政策宣传资料，组织人员在人口比较集中的

街道，采取悬挂横幅、发放宣传资料、设立咨询台等方式强化

宣传效果。三是通过农牧民夜校、周一升国旗仪式在全县各乡

镇、村（社区）开展“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政策宣传”活动，大

造舆论声势，使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家喻户晓，人人皆

知，充分调动居民参保的积极性。

2、开展人员培训，提高业务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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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业务人员的业务素质直接影响到城乡

居民医疗保险工作的成效。因此，我们严格坚持“先培训、后

上岗”原则，积极组织骨干人员学习培训，提高了经办人员的

政策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同时，对各劳动保障站所工作人员

和社区协理员开展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业务培训，让他

们全面系统了解参保政策、办理程序、待遇申领办事流程、上

机操作流程等业务知识。

3、抓规范管理，确保工作有序运行

一是规范业务经办管理。我市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按照国家

和自治区确定的操作规程，结合本县实际制定《实施细则》，

并印发了参保流程、待遇审批流程等规范操作资料，规范参保

登记、缴费汇总、待遇发放等表格的填写，严格程序管理，确

保电子及纸质档案的建立、分类、保存均有专人负责。二是规

范基金安全管理。对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基金严格实行财政专户

管理和个人账户管理，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制度和月对帐

制度。加强基金稽查和监督，完善岗位责任制度、财务管理制

度等内控制度，确保了基金运行安全。三是规范档案管理。为

确保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档案资料的规范和完整，我局建立了专

门档案室，将档案按照国家标准归档并入库管理，增强了档案

管理的安全性和规范性。

五、附表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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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什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支出

绩效评价报告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实施单位（公章）：喀什市医疗保障局

负责人（签章）：蒋英

填报时间： 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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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喀什市医疗保障局紧紧围绕新疆工作总目标，

认真贯彻落实地委、行署及上级主管部门各项工作安排部署,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新发展理念，以医疗保障

惠民为主线，强化责任担当，积极主动作为，切实转变作风，

各项工作平稳推进，确保了广大参保人员各项社会保险待遇的

按时、足额发放，医疗保险覆盖面逐步扩大。在进一步加强医

疗保险基金预算管理的基础上，确保了各项基金的安全运营。

一、城镇职工基本医疗基金收支余总体情况

（一）城镇职工基本医疗基金总体情况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含生育保险，下同）收入

46443.63 万元，支出 94624.80 万元，本年收支结余-48181.17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7766.66 万元，个人账户收入 24596.16

万元。

（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基金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包括基金支出预算目标及阶段性目标；项目用途和主要

内容、涉及对象及人数范围等）

2020 年预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47866.54

万元, 其中统筹基金支出 24781.69 万元，个人账户基金支出

23084.84 万元。保障全市 87992 名参保职工的医疗报销问题，

参保人员门诊、住院就医 8996 人次。全年预算支出执行目标

90%以上，承诺在业务申报 20 个工作日内（含业务审核、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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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拨付）每月 25 日前将申报资金拨付至各 定点医疗机构及

参保单位，参保群众满意率 95%以上。

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基金预算完成及运行情况

2020 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总收入 46443.63 万

元，其中： 基本医疗保险费收入 37185.55 万元，利息收入

586 万元，其他收入 27 万元，转移收入 44.80 万元。基金总

支出 94624.80 万元，其中：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支出 21488.25

万元。基金本年收支结余-48181.17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7766.66 万元。2020 年底，我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累计结余

7766.66 万元（统筹基金结余 5866.77 万元，个人账户结余

1899.89 万元）。

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基金支出组织实施情况和绩效管

理情况

（一）医疗保险管理情况分析

积极推进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喀什市协议定点医院已

基本接入国家异地就医结算平台，实现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在疆内异地住院、普通门诊、慢性

病门诊和定点药店的直接结算，实现了全国跨省异地就医住院

医疗费用直接结算。

加强医保基金管理，强化基金安全意识，加大医保经办业

务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力度，从源头上防范和控制医

保基金风险。开展经办机构风险防控和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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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专项行动，及时化解和排除基金安全风险和隐患。开展打

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专项行动，减少基金跑冒滴漏现象发

生。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0 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94624.80 万元,

较上年增加 64704.11 万元，增长 216%，完成全年预算

47866.54 万元的 197%。有效保障了 87992 名参保职工的医疗

保险报销问题。2020 年参保人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

达到 95%，所有 医疗费用结算均在业务申报 20 个工作日内

（含业务审核、财务拨付）并在每月 25 日前将申报资金拨付

至各定点医疗机构及参保单位，按时报送各项社会保险基金月

报、季报、年报数据及分析，基金使用符合政策规定，资金滚

存结余支撑能力较强，社会满意度 95%以上，使参保人员的获

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促进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

目标。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后续工作计划

一是根据安排，梳理总结“十三五”工作进展情况，研究

提出“十四五”规划工作思路，并及时报送地区“十四五”规

划编制领导小组办公室、社会事业体制改革专项小组办公室。

安排工作人员按时参加地区“十四五”规划思路研究与纲要编

制座谈会和“十四五”规划编制培训班，进一步学习领会“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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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规划编制要求和方法，为医疗保障“十四五”规划编制

奠定基础。

二是落实“放管服”改革举措，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紧紧

围绕参保群众办事的“痛点、堵点、难点”问题，充分利用互

联网和信息化手段，进一步优化经办流程、整合服务环节、压

缩办理时间，重点缩减经办机构内部审核流转时间，努力做到

“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办事事项从原来 40 项

减少到 35 项。完善业务流程，推广“综合柜员制”经办模式，

实现了 28 项业务“一窗通办”，办事事项承诺期限压缩 60%。

（二）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问题和建议

一是提高待遇保障水平。对照国家、自治区相关文件，梳

理规范喀什市 38 种重特大疾病病种，对患重特大疾病和二类

13 种慢性病患者门诊费用，参照同级定点医疗机构住院费用

按比例支付，对属于救助对象的，按照住院救助比例进行救助。

落实救助对象中一类 19 种慢性病患者门诊救助政策，经基本

医保报销后，政策范围内给予门诊救助，不设起付线，救助比

例提高到 80%。

二是落实好疫情期间阶段性减征缓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费工作。喀什市阶段性减征工作已全面完成，有效减轻了

参保企业负担，切实缓解了当前企业的困难，为贯彻落实“六

稳”工作和“六保”任务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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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全力做好医疗保障扶贫工作。一是实现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 参保缴费全覆盖。实现了贫困人员动态参保清零。二是

落实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低保对象、特困供养人员基本医保、

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保障制度全覆盖。将符合条件的低收

入人群、因病致贫人口纳入医疗救助范围，对救助后医疗负担

仍然较重的，政策范围内部分给予二次救助，防止因贫返贫、

致贫。喀什市以基金安全运行为根本，以提高管理服务水平为

重点，严格执行社会保险各项政策，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

确保待遇发放，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同时逐步提高各项保险待

遇支付标准，使参保人员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

五：附表

喀什市职工医疗保险支出绩效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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